
沧州师范学院

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建设与使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校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是学校重要的校园信

息网络基础设施，为保障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的安全，提升

校园信息网络系统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根据《沧州师范学院

校园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办法》，结合学校信息化实

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信息管网与线缆资源。本办法所称信息管网，

是指用于敷设各种弱电类线缆的地下管道及其放置管道或

直接放置线缆的管沟，以及部署在管道沿线的校园信息网络

运行所需的配套设施；本办法所称线缆资源，是指用于数据、

网络、广播、电视、电话、视频等信号传输的光缆、双绞线

及同轴电缆等各类弱电类线缆。

第三条 基本原则。按照“全校一张网”的发展规划，

学校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的建设与管理遵循“统一规划、统

一建设、统一运维、统一出 口”和“管理规范、责权明晰、

资源共享”的原则。

第二章 职责与分工

第四条 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的建设与管理职责。



1.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审定“全校一张网”的总体建设目标与方案，协调

解决建设与管理过程中的重大问题。

2.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1)制定信息管网和线缆资源总体需求、使用规定、管

理要求等。

(2)统筹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管理，协调处理“全校一

张网”建设与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负责审批信息管网和线缆资源使用申请，分配管道、

光缆、纤芯等。

(4)制定具体的信息管网和线缆资源建设与运维需求。

(5)负责信息管网配套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校园计算

机网络光缆的敷设及维护管理工作。

(6)负责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信息的收集、整理、核查、

更新和归档等管理工作。

(7)为学校基建工程提供必要的地下信息管网及线缆分

布情况说明。

(8)确认其他基建工程施工中信息管网的完好度。

3.后勤管理处

(1)负责依据信息管网建设需求进行建设规划与选址。

(2)负责信息管网建设管理、 电力供应和后勤保障等方

面的协调工作。



(3)负责依据规划或修缮需求，进行信息管网的建设和

维护。

(4)负责其他基建工程施工过程中涉及信息管网的施工

管理，确保原有信息管网完好。

4.安全工作处

(1)负责信息管网使用及线缆敷设施工的巡查与违规处

置工作。

(2)负责信息管网建设施工中外来人员的身份鉴别及门

禁安保工作。

第三章 规划与建设管理

第五条 需求确定。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依据校内外用户

对信息管网及线缆资源的需求以及未来发展需要，结合信息

管网现况，向学校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信息

管网新建与修缮需求。

第六条 规划制定。后勤管理处根据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提出的需求，结合校园实际，制定信息管网建设规划，同时

协调处理选址等相关事宜，后勤管理处协同现代教育技术中

心根据校园总体规划对信息管网规划进行审核。

第七条 管网建设。后勤管理处依据信息管网建设规划

进行建设，或依据修缮需求进行修缮，并做好管网建设和修

缮工程的质量管理。信息管网建设完成后，后勤管理处会同

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共同组织工程验收，验收完成后将工程相



关资料移交给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相关图纸中应详细标注所

有管道的数量、规格、走向等信息。

校内外单位未经后勤管理处和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允许，

不得在校园内自行建设信息管网。

第八条 线缆敷设。线缆敷设按照“集中敷设、按需使

用”的原则进行，计算机网络光缆资源由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负责集中敷设，校内、外单位根据业务需要申请使用，确因

特殊业务需要，需自行敷设的，经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批准后

方可敷设。

线缆必须地下敷设，严禁架空搭建。如因工程建设需要

空中架设临时线缆时，须经后勤管理处和现代教育技术中心

审批通过后方可施工，并做好标记，用后即拆。

第四章 施工管理

第九条 施工管理。为保障信息管网和线缆资源的规范

管理，各相关单位须相互配合，加强施工过程管理。

信息管网的建设与修缮施工按照《沧州师范学院基建修

缮工程中计算机网络建设管理办法》执行。

线缆敷设及维护工作按照以下流程处理。

(1)施工前。相关单位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充分沟通，

形成技术管理文档，并向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和安全工作处报

备。

(2)施工时。施工单位须遵守学校各项规定，施工现场



竖立施工标牌。

没有施工标牌的，安全工作处有权予以制止并根据情况进行

处置。

(3)施工完成后。施工相关单位向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提

出验收申请并提交相关资料，相关图纸中应详细标注所敷设

光缆根数、芯数、所使用管道、路由、交接位置等信息。

第十条 规范标示。在人手井、光交箱、转角、接头、

盘留处及无遮挡物处的所有管道与线缆，施工单位必须安装

标识牌，明确标示，并填写《线缆布放情况统计表》。标识

牌制作规范及统计表样表详见附件一。

原则上应禁止直埋线缆，若因敷设线路处地下无统一建

设的管道或管沟而必须直接埋入地下的线缆，经后勤管理处

和现代教育技术中心同意后，施工方需对直埋线缆采取保护

措施后再埋入，并在线缆上方竖立“地下有线缆，严禁开挖

破坏”等标识。

校内其他基建工程，凡涉及原有信息管网及线缆的，施

工前工程主管单位应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沟通施工方案，施

工过程中施工方需做好信息管网及线缆的保护措施。地面填

埋前，需经现代教育技术中心与后勤管理处共同确认信息管

网及线缆完好，并填写《信息管网完好度确认表》后，方可

填埋施工。

第五章 使用与安全管理



第十一条 使用原则。校内单位根据需要， 申请使用信

息管网与线缆资源，与学校开展数字信息业务合作的校外单

位可根据需要申请使用信息管网与线缆资源。

获得批准使用的信息管网及线缆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租

借给个人、社会组织或团体使用。

第十二条 准入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心负责审批校内

外单位使用学校信息管道与线缆的申请。

第十三条 分配管理。按照“资源共享、安全可靠、统

筹分配”的原则，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根据用户需求和信息管

网资源情况分配管道或管沟，同时负责分配具体的光缆或纤

芯。

第十四条 使用管理。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根据实际使用

情况，建立信息管网及光缆资源的使用明细台账。台账信息

包括管道及线缆使用单位、光纤分配信息、光缆交接箱内光

纤交接明细、管线巡查记录、管线运维记录、联系人员信息

等。

第十五条 运维与应急处置。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统筹负

责地下信息管网、线缆管理、运维以及应急处置工作，其他

单位及人员未获授权不得实施运维与应急处置工作。

第十六条 安全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

破坏校园信息管网及其线缆资源的安全，不得挪动、毁坏各

种标识，未经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授权不得对信息管网和线缆



资源进行任何操作。

第十七条 监督巡查。学校将对信息管网及线缆的相关

施工进行巡查，未经允许建设的信息管网或未经允许敷设的

线缆，将予以拆除；未按规范要求施工的，将督促整改，拒

不整改的，予以拆除。

第六章 罚则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允许，私 自敷设、使

用、出租出借信息管网和线缆的，学校将责令整改并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由此引发的纠纷由当事人或其主管部门负责解

决；损坏信息管道、线缆及其相关配套设施的，将追究相关

人员经济责任；危害校园网络与信息安全的，将追究相关人

员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实施， 由网络安全与信

息化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

附件一：信息管网及线缆标识牌及线缆统计表规范

附件二：信息管网使用申请表

附件三：主干线缆使用申请表

附件四：信息管网完好度确认表



附件一

信息管网及线缆标识牌及线缆统计表规范

一、标识牌总体要求

标识牌的材质、印刷、安装固定方式须满足使用年限不少于 10

年的标准，要求标示内容清晰、规范，能轻易分辨校园网络、专用网

络、公用网络等。

二、标识牌材质及大小

1.管道标识使用金属不锈钢或铝合金材质，线缆标识采用金属不

锈钢材质、 硬质塑料或软塑料材质等，具体材质的选择将根据实际

情况而定。

2.线缆标识牌长度为 90mm，宽度为 54mm。

三、标识牌格式

标识信息包括：线缆用途、线缆编号、联系电话等。标识示例如

下。

四、线缆布放情况统计表

在对线缆进行编号的同时，应统计整理线缆所属单位、线芯数、

用途、起始点、终止点、所经弱电井编号、挂牌日期等，形成线缆布

放统计表，如下表所示。



附件二

信息管网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申请人 联系方式

用途说明

起始位置及终止位

置（具体到楼宇名

称或光交箱位置）

申请单位意见

本单位声明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并承诺遵守学校信息

管网及线缆资源相关管理规定，承诺不利用校园网络资源

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定的行为，承担相应

的安全责任。

部门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三

主干线缆使用申请表

申请单位

申请人 联系方式



用途说明

起始位置及终止位

置（具体到楼宇名

称、弱电间位置或

光交箱位置）

申请单位意见

本单位声明以上内容真实准确，并承诺遵守学校信息

管网及线缆资源相关管理规定，承诺不利用校园网络资源

从事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定的行为，承担相应

的安全责任。

部门负责人签字： 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四

信息管网完好度确认表

日期：

序号 管网位置/编号 长度 完好度
现代教育技术

中心确认人

工程主管单位

确认人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